
羅馬書(八)榮耀 

基督徒蒙召，不只是僅僅得救而已，不只是稱義，祂更要把我們帶到榮耀裡去。

到底什麼是榮耀？如何得著榮耀？簡言之，基督就是神的榮耀，因為祂是神榮耀

所發的光輝，是神本體的真相(來 1:3)。榮耀也是神的屬性，人因著罪，虧缺了

神的榮耀(羅 3:23)。過去神不把祂的榮耀給別人(賽 42:8)，而今因著耶穌基督，

祂要把祂的榮耀賜給我們(約 17:22)。祂把榮耀給我們的方式，是藉著我們與祂

合一，因為榮耀在耶穌基督裡，當我們在基督裡，就得著神的榮耀。我們得榮耀，

不是我們配得，都是因著基督，所以要把榮耀歸給祂(啟 4:9-11)。 

 

一. 因著聖靈，成為屬基督的(8:1-11) 

過去我們在亞當裡，就是屬肉體的；而今在基督裡，成為新造的人，便得著聖靈

為印記。從此我們就不屬肉體，因著基督的靈，我們就成為屬基督的。 

1. 在基督裡就不定罪：過去舊人在亞當裡，受制於罪和死的律，聖徒在基督裡

成為新造的人，雖然還是活在肉身中，在亞當裡的罪性還在，但因著基督，

就勝過這一切。如同在飛機上，地心引力還在，但空氣動力讓飛機浮在空中。 

a. 賜生命聖靈的律：基督就是生命(約 14:6)，是我們的生命(西 3:4)，是更

豐盛的生命(約 10:10)，是從靈生的生命(約 3:6)。祂也是那靈(林後 3:17)，

當我們在基督裡，就得著釋放，可以勝過死亡，不再作罪的奴僕。 

b. 脫離罪和死的律：當我們屬舊人時，就被罪和死的律所轄制。當我們的

舊人與主同釘十字架(羅 6:6)，我們生命便與主一同藏在神裡面(西 3:3)。 

若我又體貼肉體，隨從私慾犯罪，罪和死的權勢仍會把我擄去(雅 1:15)。 

2. 基督成全了律法：凡屬肉體的〔血氣 sarx〕，都有罪性和罪行，都在律法之下，

都被定罪，不能稱義(羅 3:20)。所以，神就差遣祂兒子來，成全律法。 

a. 成了罪身的形狀：神的兒子道成肉身(約 1:14)，肉身就是 sarx，像我們

一樣的血肉之體(來 2:14)，有感覺，會受試探，只是祂沒有犯罪(來 4:15)。 

b. 作了贖罪祭：祂雖沒有罪，卻為我們成為罪(林後 5:21)，作了贖罪祭，

擔當普天下人的罪(賽 53:6, 10)，被掛在木頭上(加 3:13; 約 3:14)。 

c. 在肉體中定了罪案：祂藉著肉身的死，為人人嘗了死味(來 2:9)，使我們

在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，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義上活(彼前 2:24)。 

3. 肉體與聖靈：我們要成就律法的義的條件是要在基督裡，像祂一樣成全律法，

必須不隨從肉體，而隨從聖靈。當我們被聖靈引導，就不在律法以下(加 5:18)。 

a. 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，順從自己的私慾，就不服神的律法，結局

就是死亡(雅 1:15)。並且與神為仇，因為罪的本質就是不服神的律法。 

b. 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，結局就是生命平安，因為聖靈常在他裡面，

神的聖潔良善的生命就在他裡面發動，使他結出聖靈的果子。 

4. 屬肉體的人：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而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(林前 15:50)。

屬肉體的人也不能得神的喜歡〔悅納〕，所做的事都要敗壞，不能存到永遠。 



5. 屬基督的人：我們受洗歸入基督，就成為屬基督的人。但不是因此就完全了，

必須生命不斷與祂連接，常住在祂裡面，離了祂就被折下，不再屬祂了。 

a. 神的靈住在心裡，我們就屬聖靈，行事為人順從聖靈，而不順從肉體。

我們若沒有基督的靈，就不屬基督；若順從肉體，便是屬肉體了。 

b. 與主同死，同復活，常帶著基督的死，使基督的生也顯出來(林後 4:10)。

藉著捨己，向舊人的生命死，就得著新人的生命(林前 15:36; 約 12:25)。 

c. 復活的生命是屬靈的生命，不再屬肉體，靠聖靈得生，就當靠聖靈行事。

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，我們要得著復活的生命，結果子榮耀神。 

 

二. 同受苦，也同得榮耀(8:12-17) 

基督是藉著受苦進到榮耀(路 24:26; 彼前 1:11)，我們也要如此，藉著環境試煉，

肉身受苦，靠著聖靈不斷地捨己，神榮耀的靈便常在我們身上(彼前 4:14)。 

1. 如何面對肉體：基督徒雖然得著聖靈，但仍活在肉身中，肉身的感覺還在，

不斷地試探我們。基督在肉體的時候，也有我們一樣的感覺，也同樣受試探，

只是祂完全順服天父，以致祂能勝過試探，沒有犯罪(來 4:15; 5:7)。 

a. 不要再順從肉體：我們因信稱義，就不再屬世界、屬肉體，而是屬基督。

所以不要順著私慾，又作罪的奴僕；因我們不是欠肉體的債活著，而是

基督重價買贖的，要為祂而活，在凡事上榮耀神(林前 6:20; 林後 5:15)。 

b. 靠聖靈治死肉體：我們靠聖靈入門，就不要靠肉身成全(加 3:3)，也不要

靠自己的力量來克制肉體的情慾(西 2:23)，必須靠著聖靈，生命與基督

一同藏在神裡面，祂就給我們復活的生命來治死身體的惡行(西 3:3-5)。 

2. 被神的靈引導：我們靠聖靈得生之後，還要靠聖靈行事，屬靈生命才能漸漸

成熟長大。不再是在基督裡為嬰孩(林前 3:1)，而是順從聖靈，被聖靈引導。 

a. 神的兒子：有了神兒子的靈才是神的兒子(加 4:6)，像神一樣(約一 3:2)。 

b. 聖靈同證：我們曉得住在神裡面是因著聖靈(約一 3:24)，聖靈是我們的

印記和得基業的憑據(弗 1:14)，印證我們是神的兒女，要承受神的產業。 

c. 神的後嗣：後嗣是繼承父所有的一切。神的一切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

在基督裡面(西 2:9)，我們在基督裡，祂是長子，我們也和祂一樣。 

3. 與祂同得榮耀：耶穌得榮耀之路是藉著十字架，神已在耶穌的身上得榮耀，

神還要在我們身上得榮耀(約 12:23-33)。我們得榮耀的路只有一條，就是效法

祂的榜樣，跟隨祂的腳蹤。祂在哪裡，我們也在那裡；祂如何，我們也如何。 

 

三. 神兒女自由的榮耀(8:18-25) 

因著亞當犯罪，不僅失去了神造人時的榮耀，並且使罪進了世界，地受了咒詛，

與神所賜的福隔絕，受造之物便服在虛空之下。因著基督十字架的救贖，不僅使

神與人和好，也與所造的萬物和好(西 1:20)。因為，凡被造的，都是藉著神兒子

造的，過去神造天地，最後才造人。而今神藉著基督作救贖的工作，先救贖人，

成為 8 新造的人；末了，神要造新天新地(啟 21:1)，神的榮耀要充滿在其中。 



1. 將來的榮耀：神呼召我們是要我們得榮耀，榮耀在基督裡，藉著與祂合一，

才能得著榮耀。得著榮耀需要時間的考驗，必須不斷與祂連接，常在祂裡面。 

a. 現在的苦楚與將來的榮耀相比，就不足介意，因為，我們在肉身受苦就

是與罪斷絕(彼前 4:1)，而這至暫至輕的苦楚，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，

永遠的榮耀(林後 4:17)。基督也是這樣受過苦，我們要跟隨祂的腳蹤行。 

b. 受造之物等候神的眾子顯現出來，就是等候我們妝飾整齊，成為完全，

迎接基督再臨，那時將有新天新地，神的榮耀要遍滿世界。 

2. 兒子的名分：即神兒子的地位權利，像耶穌一樣作神的後嗣。聖徒在基督裡

有個盼望，等候有一天會完全像祂一樣(約一 3:2)，完全得著神兒子的名分。 

3. 初結的果子：我們像基督一樣，得著復活的生命，作初熟的果子(林前 15:23)，

靠聖靈得生，也靠聖靈行事(啟 14:4)。是藉著不能壞的種子(彼前 1:23)，就是

神用真道生了我們，使我們在神所造的萬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(雅 1:18)。 

4. 榮耀的盼望：我們所盼望的不是憑眼見，而是在於基督，祂在我們心裡成了

有榮耀的盼望(西 1:27)，盼望在祂裡面的救恩和永遠的榮耀(提後 2:10)。 

 

四. 蒙召、稱義、得榮耀(8:26-30) 

不是我們找到神，而是神把我們尋見(路 19:10)；不是我們揀選神，而是神揀選

我們(約 15:16)；不是我們愛神，而是神先愛我們(約一 4:10)。看起來似乎都是神

做的，我們毫無作為。然而神卻要我們尋找祂(太 7:7; 賽 55:6)，也要我們選擇祂

(書 24:15)，更要我們愛祂(約 14:15)。用人的思維理性來看，神的預定和揀選與

人的意志和選擇似乎矛盾衝突，但在聖靈的光照中，卻是圓滿和諧。 

1. 聖靈替我們禱告：聖靈就是保惠師，就是中保，在我們身邊隨時幫助我們的。 

a. 我們原不認識神，不知如何向神禱告。但神的靈知道神的事(林前 2:11)，

當聖靈在我們裡面，祂知道如何幫助我們來到神的面前。 

b. 說不出來的嘆息，也就是言語不能表達的，只有在人裡頭的靈才能體會，

聖靈使我們在靈裡與神連接，使我們的生命與神有美好的相交。 

c. 聖靈鑑察我們的心，也曉得神的旨意，聖靈幫助我們禱告，不按自己的

意思，而是按神的旨意。若我們照神的旨意求，神就垂聽(約一 5:14)。 

2. 萬事互相效力：神統管萬有，若不是祂允許，沒有一件事情會發生。而神為

愛祂的人所預備的都是好的。祂使萬事互相效力，叫愛祂的人得益處。 

a. 預知與預定：神是全知、全能的神，一切都有神的命定。祂也給人自由

意志，祂先預知我們的決定與選擇，就預定和揀選我們(彼前 1:2)。 

b. 效法基督模樣：基督是神的長子，祂以身作則，讓其他兒子可以效法祂，

能被帶進榮耀裡去(來 2:10)，成為名錄在天上的諸長子(來 12:23)。 

3. 蒙召稱義得榮：基督徒不是蒙召就完全了，必須經過試驗，因為被召的多，

選上的少(太 22:14)。被選上，若不忠心，就要被趕到外面去(太 25:14-30)。

神呼召我們作得勝者，要背起十字架，羔羊無論往哪裡去，都要跟隨。成為

蒙召、被選、有忠心，便與羔羊一同得勝(啟 14:4; 17:14)，一同進到榮耀裡去。 



五. 在基督裡永遠的榮耀(8:31-39) 

神要給我們的，不是一點點的福分，不是暫時的好處，而是在基督裡永遠的榮耀

(提後 2:10)。因為，神本性的一切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在基督裡藏著，我們要得著

神的榮耀，必須定睛仰望基督。當我們向著己死，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，

基督就成為我們的生命，在祂顯現時，我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裡(西 3:4)。 

1. 神不愛惜自己的兒子：愛惜的意思是「留下(創 22:12, 16)」，神對我們的愛是

毫不保留。神藉著將祂兒子賜給世人，來顯明神對世人的愛(約 3:16)。祂既

捨了最愛的兒子，就沒有什麼不能給的。耶穌說：「施比受更為有福。」說明

神的本質是樂意施捨，是無條件地給，毫無保留地給(太 5:45)。 

a. 將自己白白賜給我們：神與祂的兒子原為一(約 10:30)，祂給了祂的兒子，

就是把祂自己也給了我們。當我們得著祂，就成為祂的後嗣。 

b. 將萬物白白賜給我們：萬有都藉祂造的(約 1:3)，祂也承受萬有(來 1:2)，

都要歸於祂(羅 11:36)，在基督裡，我們便得著一切。 

2. 稱義的確據：當我們與基督聯合，神兒子的靈在我們裡面，我們不僅是蒙召，

也是蒙揀選的。神站在我們這邊，有祂幫助，誰能與我們作對呢(賽 50:7-9)？ 

a. 誰能敵擋：神總是在勝利的一方，若神幫助我們，在我們這一邊，誰能

跟我們對抗。要與神和好，必須先與基督和好(詩 2:12)，免得滅亡。 

b. 誰能控告：撒但是晝夜控告弟兄的(啟 12:10)，但若神幫助我們，神就要

為我們辯護，責備那控告我們的(亞 3:1-5)，我們就得以稱義。 

c. 誰能定罪：神的判斷是公義的(羅 3:4)，基督不僅是審判官，也是中保，

為我們付了贖罪，也為我們代求。從四方面來看基督：1) 基督已經死了，

2) 從死裡復活，3) 祂升天，坐在神寶座的右邊，4) 祂為我們代求。 

3. 不能與神的愛隔絕：神就是愛，住在愛裡面的，就是住在神裡面(約一 4:16)。

神的愛永不止息，除非我們離棄祂(啟 2:4)，去愛世界和世上的事(約一 2:15)。

不是我們愛神，是神先愛我們(約一 4:10)；不是神不愛我，是我先不愛神。 

a. 逼迫、患難、困苦，危險、災禍等外在壓力，並不能使基督的愛與我們

隔絕，而是更加緊密連接。只有我們犯罪時，神才與我們隔絕(賽 59:2)。 

b. 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，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，語出詩篇 44:22，聖徒

脫離世界，歸屬基督，就要因基督的緣故受逼迫(約 15:18-25)。 

c. 無論是面對內心的憂患，靈界的勢力，時間的考驗，各處的衝擊，只要

我們生命常在祂裡面，這些也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。 

4. 在基督耶穌裡的愛：這不是從人來的愛，而是神的愛。聖靈把神的愛澆灌在

我們心裡(羅 5:5)，使我們得著盼望，面對各樣的試煉都能站立得住。 

a. 靠著愛我們的主，我們可以得勝有餘；但若離了祂，不倚靠祂，就一無

所成。神的愛絕不改變，但若我們離棄了起初的愛，祂會責備我們(啟 2:4)。 

b. 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，祂是愛的源頭，就如天上各樣屬靈的

福氣，都在基督裡，神的慈愛、公義、聖潔、榮耀都在祂裡面。離了祂，

就與神的愛隔絕；在祂裡面，就沒有什麼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。 


